
模擬立法會辯論：質詢 
有關“保護動物福祉”的 

參考資料摘要 
 
目的 
 

本文件向議員簡介香港現行的動物保護法例及有關事宜的背

景及發展。 
 

背景 
 
2. 香港的家庭中，逾一成飼養寵物。現時香港至少有10條涉及
動物保護和管理事宜的法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條
例》”)一般被視為當中的核心法例。《條例》旨在禁止殘酷對待動
物，並就有關罪行施以刑罰。政府曾分別於 1950年、 1979年和
2006年對《條例》作出3次重大修訂，但所有修訂僅涉及殘酷對待
動物的罰則，並未對其立法原則作任何改動。 
 
3. 傳統上，“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注重規管動物受到痛楚和傷害
的情況；而“動物福祉”則涵蓋動物的身體狀況、精神狀況，以及是
否能滿足其本能需要和渴望。隨着與動物福祉相關的科學知識的發

展和公眾對動物態度的轉變，部分海外地方已採納較新式的立法方

針，除了防止動物遭受殘酷對待外，同時強調照顧動物在身體和精

神方面的需要。 
 
最近發展 
 
保障動物福利的法例 
 
4. 香港的動物保護法例着重防止殘酷對待動物，在保護動物福

祉方面較為被動。根據《條例》，任何人因胡亂或不合理地作出或

不作出某種作為而導致任何動物受到任何不必要的痛苦，均屬違

法。在2019年，政府當局就透過修訂《條例》促進動物福利的建議
完成公眾諮詢，大部分回應者均同意有關建議。修例的整體目標，

是藉着要求對動物負有責任的人，採取積極措施照顧動物的福利需

要，將焦點由僅限於防止殘酷對待動物，轉移至促進動物福利。建

議的主要元素包括引入積極的“謹慎責任”、加強防止殘酷對待動物
的條文，以及加強執法權力，以防止和保障動物免受痛苦。當局已

於2022年5月的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條例》
的主要建議修訂徵詢委員的意見，並正就部分建議再徵詢相關持份

者，期望盡快敲定建議和完成法例草擬的工作，把修訂法例建議提

交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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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當局並於2021年修訂《道路交通條例》，將該條例所載 
“動物”的定義，由只涵蓋禽畜，擴大至包括“貓”和“狗”，讓在交通
意外中受傷的貓隻和狗隻此等常見寵物更快獲得照顧，並促使司機

提高警覺，是整體加強保障動物福利的重要一步。 
 
執法工作 
 
6. 香港警務處 (“警方”)已在全港22個警區設立動物罪案警察專
隊，由具備刑事調查經驗和技巧處理其他嚴重罪案的人員組成。各

區專隊之間互相交流調查經驗，警方亦有為相關人員提供處理殘酷

對待動物案件的訓練。 
 
7. 另外，警方、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及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愛協”)已設立合作機制，漁護署及愛協人員有需要時會前往殘酷
對待動物案件現場提供專業意見及協助調查。 
 
公眾宣傳及教育 
 
8. 漁護署負責宣揚愛護動物和以負責任的態度飼養寵物等信

息，勸諭市民不要遺棄寵物和不必要地把寵物送交政府處置，強調

有需要為狗隻領牌和注射狂犬病疫苗，以及提倡為寵物絕育。除舉

辦學校和屋苑講座外，漁護署亦透過“做個盡責任的寵物主人”專題
網站和巡迴展覽，宣傳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的信息，並提升市民對動

物福利的認識。 
 
9.  警方亦透過警訊及警隊社交平台等，向市民宣揚愛護動物和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的信息。 
 
10. 警方、漁護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等各相關政府部門多年來採
取多機構協作的模式，與動物福利團體及公眾建立伙伴關係，攜手

推展愛護動物的政策。警方亦積極推展“動物守護社區大使”計劃，
提高公眾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的意識，鼓勵公眾適時舉報，並讓市民

籌劃及參加推廣動物福利的活動，以凝聚愛護動物人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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